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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文件
青西新综法字〔2023〕60 号

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关于深化做好“滨宾有礼”品牌创建工作

的通知

各办（中心）、各直属中队、各派驻中队：

为深入贯彻落实“深化作风能力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

根据我局年度工作计划，结合前期试点经验，现就深化做好“滨

宾有礼”品牌创建工作通知如下。

一、明确“滨宾有礼”主题活动内容

依据青岛市人民政府《2023 年“稳中向好、进中提质”政

策清单》（青政发〔2023〕2 号）“外摆经营”利好政策（政策原

文：在规范管理前提下，支持商贸企业依法依规有序开展“外摆经

营”，举办特色集市活动，延长营业时间，丰富早市生活，发展夜间

经济），按照青岛市城市管理局、青岛市商务局《关于支持商业

综合体和大型超市开展特色经营活动的通知》（青城管﹝2023﹞8

号）细化有关措施，先期面向全区商业综合体、大型超市推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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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落地，发起“滨宾有礼”主题系列活动，鼓励商业综合体、大

型超市自愿报名参与，指导其在自有用地（退让红线）范围内开

展消费促销、产品展销、商业发布等，积极融入“吃、住、游、

展、娱、购”等相关元素，助力打造室内外促销相结合、高中低

档消费相搭配的新“市集”场景，全力塑造“黄海之滨迎贵宾，

西海岸有礼”的“礼遇式”执法服务氛围。

二、明确“滨宾有礼”活动参与流程

按照“政策即享、方便快捷、安全有序、无事不扰”原则，

各部门增强服务意识，协同高效推进活动开展，“滨宾有礼”主

题活动的参与流程为：

（一）自愿报名。各商业综合体、大型超市根据自身实际情

况自愿报名参加，意愿单位可向属地派驻中队领取《青岛西海岸

新区“滨宾有礼”主题活动报名表》（详见附件1，原通过《青岛

西海岸新区2023年室外展促销主题活动报名表》报名取得资格的单

位继续有效），结合《关于响应“亿惠青岛”行动 支持各大商场

参与室外展（促）销主题活动的通知》（青西新综法字﹝2023﹞6

号）的年度活动计划安排（详见附件4），初步制定本单位活动计

划，按要求填写后提报原件或发送PDF格式电子版至政务邮箱：

xiha_zhzfj_3dd@qd.shandong.cn。（直属三中队收到电子报名表

后，应立即转发至属地派驻中队。）

（二）资格核准。报名的大型超市应当在区商务局确定的

25 家名单范围之内；商业综合体需属地派驻中队根据其项目审

批文件确定，非商业综合体不能获取“外摆经营”资格。资格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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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情况由属地派驻中队自收到报名表后 2 日内通知报名单位，并

报备至直属三中队。

（三）场地踏勘。收到报名表后，属地派驻中队会同直属三

中队于 2 日内对场地实施踏勘，在不影响市容秩序、道路通行、

消防安全等规范管理条件下，对报名单位使用的自有用地（退让

红线）合理规划经营区域（市城管局商务局原文：允许符合条件的

商业综合体、大型超市在自有用地（红线）范围、合理规划的经营

区域内）。踏勘人员通过《青岛西海岸新区“滨宾有礼”主题活

动场地踏勘登记表》（详见附件 2），及其“须知事项”（说明：即

市局文件的“负面清单”）提出具体指导意见。报名单位的室外场

地不具备“外摆经营”条件的，允许其在室外设置“滨宾有礼”

主题 logo 及有关宣传广告，通过室内场地举办活动。完成踏勘

后，属地派驻中队将《青岛西海岸新区“滨宾有礼”主题活动场

地踏勘登记表》报属地镇街征求意见。针对商业综合体、大型超

市的个性化需求，直属三中队要会同属地派驻中队积极协调相关

部门、属地镇街做好相关服务配套，确保特色经营活动有序开展。

按照“区审核、市报备”要求，直属三中队将通过资格核准和场

地踏勘的单位报备至青岛市城市管理局。

（四）活动报备。“滨宾有礼”特色展区展促销活动每月设

定一轮，报名单位应结合年度活动计划，在单轮活动举办 3 日前

向属地派驻中队提报《青岛西海岸新区“滨宾有礼”主题活动报

备表》（详见附件 3）；属地派驻中队会同直属三中队对活动方案

会商通过后，及时发布次月各单位活动公告。属地派驻中队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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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位举办活动期间，应当加强指导服务和日常巡查，避免活动

场地外围商贩聚集，遇有投诉举报的，应耐心说明，协调处理。

三、有关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依托我局“深化作风能力 优化营商

环境”专项行动的组织领导构架，“滨宾有礼”品牌创建工作由

局“深化作风能力 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统一领导，

局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各直属中队、各派驻中

队为组员，日常工作由各办（中心）和直属三中队负责协同推进，

并做好与领导小组办公室、各工作推进组的协调、对接等工作。

（二）坚持服务大局。“滨宾有礼”主题活动是我局落实“深

化作风能力 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的重要举措，也是执行市

委、市政府支持“外摆经营”重要决策的创新案例，对聚人气、

促消费具有积极的推动效果，各部门应坚持服务大局理念，积极

转换工作思路，每轮活动举办前要召开座谈会认真听取商家企业

意见，细心周到做好执法保障，在“滨宾有礼”主题活动中提升

队伍形象和作风能力。

（三）树立品牌意识。以“滨宾有礼”一个品牌统揽各单位

外摆经营活动，是为解决各大超市、商业综合体疫情期间举办特

色市集活动名称纷杂、社会影响度度低、经济效益差等问题，各

部门在统筹相关单位参与活动时，要引导其理解“一个品牌”的

目的和意义，指导其将外摆经营活动做到内容丰富、别具特色、

避免同质化，既要争取高端吸睛，也能实现低档引流，室内室外

互动，环境氛围互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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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宣传矩阵。由局指挥调度中心牵头，各部门、各

参与单位通过各自宣传平台，定期发布活动推介和活动成果；直

属三中队要调度各大型超市、商业综合体利用其户外广告大屏，

在旅游旺季扩大“滨宾有礼”活动宣传，将其符合“吃、住、游、

展、娱、购”的特色元素向全国游客推广，把“滨宾有礼”打造

成集合露营经济、夜经济和特色市集的新消费场景。

（五）实施专项评议。采用网上问卷、实地暗访、效果评比

等方式，联合区商务局在第二季度、第三季度末对活动开展及执

法保障情况进行评议，对“外摆经营”成效明显的大型超市、商

业综合体在年底给予通报表扬；对主动为“滨宾有礼”活动给予

支持帮扶的镇街，结合青岛市城市管理有关赛事活动拟授予“绣

花针”奖项，相关属地派驻中队在年度考核中给予加分。

附件：1.青岛西海岸新区“滨宾有礼”主题活动报名表

2.青岛西海岸新区“滨宾有礼”主题活动场地

踏勘登记表

3.青岛西海岸新区“滨宾有礼”主题活动报备表

4.青岛西海岸新区“滨宾有礼”年度活动计划

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3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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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青岛西海岸新区“滨宾有礼”主题活动报名表
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报名事项

场地性质

场地使用权属 （ ）本单位专用 （ ）物业等第三方管理

报名承诺

我单位自愿参加青岛西海岸新区 2023 年“滨宾有礼”主题活动，承

诺做好氛围营造和秩序维护工作，依法承担安全生产、产品质量、生态环

境等职责，建立消费纠纷先行赔付机制，遇有投诉举报主动积极稳妥化解，

活动期间若与区重大临时性活动（含重大会议、迎检、中高考等）保障产

生冲突，将根据要求及时提前动态调整，与综合行政执法局、商务局共同

努力，创建和维护“滨宾有礼”品牌，为促进新区消费、拉动人气做贡献。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1.本表与场地权属证明或与场地管理单位签订的场地使用协议一并提交；

2.本表加盖申请单位公章，一式两份，报名单位和区综合执法局各持一份；

3.本活动仅限于获得资格的报名单位组织实施，承担活动相应主体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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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青岛西海岸新区“滨宾有礼”主题活动场地踏勘登记表
单位名称： 踏勘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踏勘事项 实地情况 存在问题 整改意见

1 场地使用

该单位使用（）自有场地（）公共场地共计平方米，其中

使用停车位个，占规划停车位总数的%，活动场地距离相邻

道路（含人行道）米，（）设置（）未设置物理隔离设施，

（）占用（）未占用消防通道，场地周边建有

，最近端直线距离为米，地面材质为，其他情况：

2 氛围营造
现场在设置“滨宾有礼”主题 LOGO，要氛围营造方式为：

3 文化元素 （）民俗活动 （）特定假日 （）其他：

4 运营方式 （）自主运营（）委托运营，委托方为：

5 安全保障 现场设有安保人员 人，管线巡检员（姓名），应急预案

本次踏勘同时取得照片、文件等资料共 份，由区综合执法局存档，《踏勘登记表》一式三份，主办单位、属地镇街和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各持一份。

踏勘人： 踏勘意见：（派驻中队负责人签字） 镇街意见：（盖章，不同意的需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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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踏勘标准及举办活动须知
1.活动使用场地以参与单位用地红线退让线为界，不得挤占道路红线（含主次干道、人行道、盲道和

消防通道），不能产生场地使用权属争议，不得占用绿地和损坏公共设施，展销区域与临街道路（含人行

道）保持在 2 米以上间距，可采用物理隔离方式实施人车分流，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2.举办活动时现场需配备值班经理 1 名，并根据实际情况配备适宜数量安保人员维持秩序；涉及用电

事项，需参与单位安排专业人员布线并全程参与巡护；需制定应急方案，发生突发事故第一时间妥善处理；

需建立先行赔付机制，发生消费纠纷现场妥善处理；

3.每次活动需进行氛围营造，包括但不限下列气氛营造方式：（1）使用灯光、布景、陈设及展台等；

（2）依法采用歌舞曲艺、文化体育等内容招揽顾客；（3）使用室外音响设备，考虑噪声污染等因素，使

用室外音响要注意控制音量，且限于活动日上午 9:00 至 11:00，下午 14:00 至 17:00，晚间 18:00 至 21:00

使用，晚间使用室外音响需特别考虑季节因素及周边住宅区情况；（4）悬挂、张贴相关商品宣传画、宣传

品等，各类宣传方式禁止使用易燃易爆等充气物。活动结束后，后续若再次举办活动的，可在确保安全的

条件保留灯光、布景、陈设等；

4.未经审批同意，严禁使用板房、木屋、集装箱等固定式建筑物作为外摆经营工具，鼓励使用商用帐

篷、手推售货车、小型电动餐车、工艺花车等经美化装饰后作为展销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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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禁止露天烧烤，禁止现场使用液化气罐；

6.同一条道路上或相邻区域的参展单位应加强沟通，在展销品类等方面突出特色，避免雷同，防范外

摆经营模式“同质化”、降低对消费者的吸引度。

7.活动结束后需在 24小时内恢复场地原状（需保留的亮化、陈设经综合执法局同意的除外）。

报名单位负责人（签字）：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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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青岛西海岸新区“滨宾有礼”主题活动报备表

举办单位 负责人

机构代码 联系电话

月室外展促销活动计划

第一场

时间 月 日 时开始至 月 日 时结束

内容

本场活动副主题为 xxxxxx，共计投放展位 xx 个，

展位主要形式为 xxxxx,主要销售 xxxxxxx 等商品；

现场设置临时广告 xx处，设充气装置 x处，搭建临

时舞台 x 处，有/无演出活动 x场。

其他：

第二场
（若有多场展促销活动依次填写，内容同上，表格不够可自行添加，

若只举办一场活动，多余表格部分自行删除）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本表应当至少距次月 7天内填制并提报；

2.临时举行计划外有关节庆活动的，也可以使用本表报备；

3.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收到报备表后 2日审核并统一发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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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青岛西海岸新区“滨宾有礼”年度活动

序

号

参考时间节点 民俗假日元

素

备注

1 1 月 14 日至 1 月 21 日 春节

1 月 22 日至 1 月 27 日

2 2 月 4 日至 2 月 5 日 元宵节

3 3 月 8 日 妇女节

4 4 月 5 日 踏青

5 5 月 1 日至 5 月 5 日 劳动节

6 6 月 1 日 儿童节

7 6 月 22 日至 6 月 24 日 端午节

8 7 月至 10 月择时 消夏活动 统一进行

9 8 月 22 日 七夕节

10 9 月 29 日至 10 月 6 日 中秋国庆

11 10 月 23 日 重阳节

12 12 月 22 日至 12 月 24 日 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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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指挥调度中心 2023年4月27日印发


